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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民消费行为的产权含义始终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基于“农地确权Ｇ土地功

能Ｇ收入结构Ｇ农户消费”的分析框架,探讨农地确权政策影响农户消费的内在机理.分析表

明,农地确权契合国家宏观经济扩内需、强消费的内循环政策导向.使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两期面板数据,采用 PSMＧDID模型估计农地确权的消费效

应.估计结果显示:总体上,农地确权显著促进农户人均消费、人均商品性消费,但对人均服

务性消费并无明确影响.进一步证据表明,基于农地保障性功能和财产性功能使用的农户,
农地确权政策将显著提高其人均消费和人均商品性消费;农地确权消费效应在兼职农民家

庭中最为显著,但农地确权政策并未带来农户消费结构升级.提出挖掘农户消费背后的产

权含义将有助于扩大农村内需,促进农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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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

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年５月下旬“两
会”期间,习总书记再次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实现经济发展内

循环,关键在于扩大内需并提高国内居民消费水平[１].党的十九大报告早已明确提出“完善促进消费

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可见,中国对消费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新高度.实际上,当前外贸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客观上也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寻求内在潜

力的挖掘.然而,内需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２],内需不足主要来源于消

费的不足,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低迷[３].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９年占全国总人口３９．４％的农

村居民,其人均消费支出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６１．８３％,而２０１８年农村居民消费总额仅占全国总额的

２１．８０％.可以看到,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具有巨大的挖掘空间.

注:数据来源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１　中国农村人均居民消费变动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中国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的年均增长率达到９．９４％,其中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３年消费增速达到阶段性峰值(如图

１所示).巧合的是,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３年恰逢新一轮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试点开

始期与全面推广期,２０１１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正版,明确指出“国家

依法实行土地登记发证制度,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

权和土地使用权受法律保护”.据此,似乎可以猜



想,农地确权可能对拉动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积极作用.事实上,已有学者注意到农地产权可能对农民

消费产生影响.姚洋在研究中国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时指出,地权的长期化可能改变农民的消

费和积累模式[４].Kemper等对越南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发现,强化农民土地产权与农民消费

水平及其波动性密切关联[５].
理论上讲,居民消费行为由其财产与收入状况决定,农民收入提高是促进农村消费可持续增长的

根本保障[６].活村富民一直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７].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通过一

系列政策努力,力图赋予农民更为充分的土地剩余索取权,逐步放活并保障农民土地流转收益权,实
现农民收入的改善.特别是农地确权政策通过“赋权”方式赋予农民更加充分且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以“强能”的方式强化农户对农地经营权的物权保护、处置、抵押担保、自主流转等产权实施的行

为能力[８],土地权利的赋予与保护为进一步改善农民土地财产收益营造了有利的环境.此外,地权稳

定将进一步释放农村劳动力,拓宽农民择业权与获得非农收入的机会.显然,确权政策有利于农民增

收,而确权的增收功能也决定了其成为影响农民消费的一大诱因.
宏观经济理论指出,社会保障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居民越敢于消

费.必须承认的是,我国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尚不完善,城乡福利保障资

源未能实现均等分配.特别是在权益保障、就业保障和社会保障方面,并未给予农村居民足够的保

护[９].土地仍然是我国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集体成员所拥有的村属土地权利依然发挥着

社会保障功能.显然,农地确权通过“确实权、颁铁证”,赋予农户“准私有”的农地产权将强化农地社

会保障功能.因此,内含保障性基因的农地确权政策将可能诱发农民消费增长.
基于上述,本文推断:农地确权政策有利于促进农民消费;确权政策内含的改善收入和强化保障

的功能是确权消费效应的重要实现机制.为此,本文使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的农户数据,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户消费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

　　１．农地确权的消费效应:理论线索

产权理论认为,明确产权主体并允许产权的自由转让,产权主体能够最大限度地在产权约束范围

内配置资源以获取最大化收益[１０Ｇ１１].与这一思想吻合,强化农民土地产权一直是中国政府政策努力

的基本线索.尤其是通过农地确权,彻底明确土地关系,划清权益界限,长期稳定地权,激发农业农村

发展活力,促进农民增产增收.而消费理论的形成、发展和演进历程揭示了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核心变

量.这意味着,扩大农村居民消费规模,首要在于保障农民的收益权.
农地确权的本质是产权界定,也被视为“赋权强能”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即通过“赋权”的方式

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土地财产权利,并放活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强能”的方式固化农民土地权

利,强化土地排他性,稳定农户预期,诱导农民的长期投资与生产行为,并优化资源配置[１２].无疑,农
地确权政策的实施是有利于农民增收的.一方面,农地确权通过“赋权强能”稳定农户经营预期并诱

导其长期性的经营和投资,改善农地生产性收益[１３Ｇ１４];另一方面,农地确权强化了对农民土地经营权

的保障,特别是对于农民土地转出收益的法律保护.事实上,农地确权强化了农户获取农业收入和非

农收入的两种内在动力.具有非农就业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倾向于通过非农转移以获取工资性收入,
人动诱发地动,农户土地转出将获得土地租金收入;而具有农业比较优势的农户,将在稳定的产权激

励中改善农业生产以获取更多的农业收入.显然,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民收益权的保护为改善农民消

费水平创造了有利环境.
实际上,农地确权政策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保护隐含了强化农民社会福利保障的基本事实,

而社会保障作为影响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１５],决定了农地确权实施有利于刺激农村居民消费.土地

一直以来是农民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被农民视为“命根子”[１６].作为农民安身立命基本要件的土

地,对于农民生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保障功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明晰且稳定的地权将改善农户的

生活预期,农户对于未来的生活和就业具有更加稳定的信心.弱化“后顾之忧”必将诱发农户家庭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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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增长.农地兼具的失业保障功能将进一步降低农民外出寻工、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更敢于从事高

风险兼具高收入的工作[１７Ｇ１８].
基于上述,农户收入水平与社会保障享益程度作为影响农户消费的两大要素,农地确权的“赋权

强能”属性均会对其产生影响.这也决定了农户消费行为隐含着特殊的产权含义.
然而,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部分学者对农地是否单一具备社会保障功能提出异议.一

方面,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与农民择业自由度的增加,更多农民已经“不以农为主”“不以农为业”“不以

农为生”,产权稳定与明晰将强化农地财产性功能并诱发农户转出农地.而非农就业也将带来农户家

庭收入结构的改变.另一方面,稳定地权将诱导农户基于农地生产性功能转入农地以实现规模经济.
而农地功能分化与农户收入结构改变可能诱发农地确权消费效应的差异.

２．农地功能分化与收入结构改变:两类情形的进一步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具有显著强化农民土地产权的特征.一方面,稳定地权能够降

低土地调整而中断经营的风险,保障行为主体稳定的经营环境和可预期的投资收益,从而诱导具有农

业经营比较优势的农户转入农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改善农业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地权的长期化将

强化农地人格化财产属性并显著改善农地经营主体财产权安全的实际感知.这意味着,曾一度饱受

调整与失地风险之苦的农户将不必再花费更多时间和家庭资源保护地权.强化地权稳定性将有效释

放更多农村劳动力并降低非农就业以获取工资性收入的机会成本.与此同时,确权政策的实施进一

步放活农民土地经营权并保护农地转出的财产收益.显然,农地确权诱发农地功能分化,除社会保障

功能之外,农地兼具了生产性功能与财产性功能.事实上,农地功能分化是农户在地权稳定时期追求

家庭收入最大化的行为结果,农地功能分化将带来农民收入结构改变,两者间具有时间同步性和逻辑

一致性.
(１)农地生产性功能与农户收入结构改变.农地确权政策强化农户自有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这

对于诱导农户家庭增加消费是有益的因素.但对于转入农地并基于土地生产性功能使用的农户而

言,农地确权将可能诱发农业经营成本的提高.原因在于,一方面,农地确权的本质是产权界定,明晰

产权边界意味着农地产权“公共域”得以定价入市,农地转入户丧失攫取产权“公共域”租值的空间.
另一方面,确权政策赋予农户农地产权并强化农民的人格化财产权,将强化农民禀赋效应并显著改善

转出户土地流转交易的谈判地位和议价能力[１９].这意味着,基于农地生产性功能使用的农户,农业

收入增加的同时也面临着生产成本提高的经济损失.行为经济学的“损失规避”理论指出,相对于收

益,人们在衡量损失时会产生更强烈的感受[２０].无疑,农业经营成本的提高将可能抑制农户家庭消

费.事实上,农业属于较为辛苦的职业,人们对于艰难获得的收入更为珍惜并减少用于消费[３].不仅

如此,农业收入具有持久性收入的特征,由于普遍具有的风险规避特征,农民对农业收入往往具有较

高的预防性储蓄倾向[２１].
(２)农地财产性功能与农户收入结构改变.农地确权被普遍视为加快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

重要举措.确权政策通过明晰界定产权边界并强化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从而赋予农户更高的租金享

益.租金收入属于转移性收入的组成部分,具有暂时性收入的特征,在支出时较为随意[３],显然,农地

租金收益改善将诱发农户消费增长.不可忽视的是,农地转出必然进一步释放农村劳动力,诱导具有

非农比较优势的农户成员进行非农转移以获取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具有持久收入的特征,农户

倾向于将此收入作为预防性储蓄而非消费支出.很显然,农地的财产性功能丰富了农户收入来源.
“心理账户”理论指出,人们将不同方式所获收入划分在不同的账户中,不能相互填补,并且不同来源

的收入具有不同的消费倾向[２２].农户收入结构愈加丰富实际上是将收入整体“分割”为众多单位,这
将强化农户主观财富增加的感知,并诱导农户消费.显然,兼具农地租金收入和非农工资收入的农

户,农地确权实施带来的收入改变将更可能刺激农户消费[２３].
(３)农地保障性功能与农户消费倾向.基于农地保障性功能使用的农户,并不会在流转交易中获

得或损失利益,但是农地确权通过“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民土地权利固化赋予农户更为充分

的土地权利,进一步强化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并通过准私有的土地财产赋予,改善农户财富水平.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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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即使并未参与到农地流转市场中,但是基于农地社会保障功能使用的农户,愈加强化的生活保障

与就业保障将稳定农户未来生存与发展的预期,无疑将带来农户消费的增加.事实上,农地保障性功

能对于农户而言是最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土地功能.无论是“进一步”的土地生产功能还是“退一步”
的土地财产功能,在实现农地功能分化的同时,农户并未失去农地保障性功能.实际上,农地保障性

功能享益权利是农民作为集体成员所获得的具有法律保障的均等权利.
基于上述,本文重点从土地功能分化与收入结构改变的视角剖析农地确权影响农户消费的机理

(见图２).

图２　农地确权消费效应的分析框架

　　二、检验模型和数据描述

　　１．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样本来自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CLDS每两年一次对中国

城乡开展动态追踪调查,样本覆盖了中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西藏、海南除外),对村庄社区结

构、家庭状况和劳动力特征进行系统监测.该数据集包含了农户家庭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农地确权与

消费情况,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本文保留了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两期均接受调

查的农户样本.进一步,由于本文设定２０１３年为干预发生前的初始期,所以仅保留了２０１３年未农地

确权的样本.最后,在删除核心变量存在严重缺失的样本后,得到样本量为４２８４的两期平衡面板数

据.其中,实验组农户样本数量为１６７５,对照组农户样本数量为２５８８.

２．检验模型

基于准自然实验和倍差法思想,本研究设定２０１３年为初始期,２０１５年为干预期,干预组为２０１３
年未土地确权而２０１５年实现土地确权的农户,对照组为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均未实现土地确权的农

户.同时,构造两个二元虚拟变量du 和dt.其中du 表示农户是否实现土地确权,du＝１表示农户

实现土地确权,du＝０表示农户从未实现土地确权.dt为时间二元虚拟变量,dt＝１表示２０１５年,

dt＝０表示２０１３年.令exit表示农户i在时期t的人均消费、人均商品性消费和人均服务性消费,设
定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exit＝α０＋α１du＋α２dt＋δdu×dt＋α３Xit＋εit (１)
上式中Xit为其他控制变量,α０、α１、α２、δ、α３是待估参数,εit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３．变量设置和描述统计

(１)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包括家庭人均消费额、人均商品性消费额和人均服务性消费额①.

２０１５年的数据以２０１３年的实际值进行表示,使用各省份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折算处理.
(２)核心自变量.本文的核心自变量为“实验组×实验期”②.如果交互项“实验组×实验期”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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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６年CLDS问卷中,农户家庭消费细分为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支出、居住常规支出、住房装修支

出、购买家用电器支出、交通与通讯支出和旅游度假支出.本研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并参照刘向东等[２４]的分类方式,
将食品消费支出、居住常规支出和住房装修支出归类为家庭商品性消费,其余设置为服务性消费.
此处“实验组×试验期”即为模型(１)中的“du×dt”,双重查分模型中交互项du×dt的系数δ即为农地确权对农户消费的影响.



正,且影响显著,则表示实施农地确权政策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反,如果交互项“实验

组×实验期”系数为负且影响显著,则表示实施农地确权政策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３)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户主特征、农户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中国家庭传统的家长制特征决

定了户主在家庭内部决策时发挥主导作用[２５],因此本文控制了农户家庭中户主特征.家庭负担较重

的农户具有更高的预防性储蓄倾向,本文使用家庭人口数、平均年龄、家庭女性比以表征家庭负担;此
外,家庭人力资本存量对家庭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化程度与健康状况则是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

体现.因此设置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健康状况较好的家庭成员占比和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成

员占比变量;家庭的财富水平对家庭消费产生直接影响,本文设置家庭收入、农业收入占比、家庭是否

经营工商业、家庭是否有小汽车、家庭是否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家庭总资产变量.农户家庭作为村庄

成员,必将受到村庄特征的约束[２６],村庄的交通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均会影响农户消费行为,本文设

置村庄是否有非农经济、村庄是否有公交车站和离县城的距离变量.
表１显示实验组农户和对照组农户在农地确权前后的组间差异.从表１数据可知,农地确权前

后,农户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组间差异.因此,
若要科学的判断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户人均消费、人均商品性消费和人均服务性消费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需要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来分析农地确权政策实施的净效应.
表１　变量含义及农地确权政策实施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农户均值差异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基期

实验组 对照组 均值差异

两期

实验组 对照组 均值差异

因变量

家庭人均消费 元 １２０８６．６１０ １３０７０．６９２ ９８４．０８２ ９１１２．２０８ ９７１６．２０８ ６０４．０００
家庭人均商品性消费 元 ６０３１．８２０ ７０２１．２４５ ９８９．４２５∗ ４３１９．７８５ ５０１８．９８４ ６９９．１９９∗∗

家庭人均服务性消费 元 ６０５５．１９３ ６１１３．０１３ ５７．８２０ ４７７０．１２０ ４７０６．２３６ －６３．８８３

户主特征

户主性别 男＝１;女＝０ ０．９２１ ０．９０６ －０．０１５∗ ０．９２２ ０．９０６ －０．０１６∗

户主年龄 岁 ５２．０３９ ５２．５００ ０．４６０ ７７．０５１ ７４．００３ －３．０４８
户主婚姻 已婚＝１;未婚＝０ ０．９７７ ０．９７５ －０．００２ ０．９７１ ０．９７８ ０．００７

户主学历

未上过学＝１;小学＝２;初
中＝３;普通高中＝４;职业

高中＝５;技校＝６;中专＝
７;大专＝８;本科＝９;研究

生＝１０;博士＝１１

２．５６７ ２．６３５ ０．０６８∗ ２．６８４ ２．６８４ ０．０００

户主健康状况

非常不健康＝１;比较不健

康＝２;一般＝３;健康＝４;
非常健康＝５

３．６５９ ３．５９１ －０．０６８∗∗ ３．５７６ ３．４８０ －０．０９６∗∗∗

户主党员身份 党员＝１;非党员＝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７∗∗∗

家庭特征

家庭人口数 人 ４．６８８ ５．０６７ ０．３８０∗∗∗ ４．９３３ ５．３８１ ０．４４７∗∗∗

家庭平均年龄 实际年龄 ３８．８３１ ３７．４３１ －１．４０１∗∗∗ ３９．４６６ ３７．６１４ －１．８５３∗∗∗

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 高中以上学历占比/％ １７．７２５ １８．０１２ ０．２８７ ２０．８３０ ２０．１６６ －０．６６４
家庭女性比 ％ ４７．９６７ ４８．４２１ ０．４５４ ４８．３４０ ４９．２０８ ０．８６８∗

家庭收入 元 ３７６４３．９２０ ４３９７６．９２０ ６３３２．９９９∗∗∗ ４４３９２．８２０ ５５８６０．３７０１１４６７．５５０∗∗∗

农业收入占比 ％ ３２．２７４ ３０．４７４ －１．８００ ３７．８７７ ２８．６３５ －９．２４２∗∗∗

家庭是否经营工商业 是＝１;否＝０ ０．１６７ ０．１４９ －０．０１７ ０．１２１ ０．１６７ ０．０４６∗∗∗

家庭是否有小汽车 是＝１;否＝０ ０．１３９ ０．１２８ －０．０１０ ０．１９０ ０．２０９ ０．０１９
家庭是否从事农业生产

经营
是＝１;否＝０ ０．６４２ ０．５７２ －０．０７０∗∗∗ ０．６６１ ０．５７１ －０．０９０∗∗∗

家庭总资产 元 １５８８０９．５００ １７７０２６．０００ １８２１６．５２０ １６４４２３．４００ ２７９４２９．５００１１５００６．１００∗∗∗

健康状况较好的家庭成

员占比
％ ８７．７１６ ８９．１９１ １．４７６∗∗ ８７．１８０ ８５．６４２ －１．５３８∗∗

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成

员占比
％ １１．５１１ １０．０４０ －１．４７１∗∗ １０．９９７ １２．０９２ １．０９５∗

村庄特征

村庄是否有非农经济 是＝１;否＝０ ０．３５０ ０．４４２ ０．０９２∗∗∗ ０．２４１ ０．３１５ ０．０７４∗∗∗

村庄是否有公交车站 是＝１;否＝０ ０．２０５ ０．１９６ －０．００９ ０．３５０ ０．４３０ ０．０８０∗∗∗

离县城距离 千米 ２．７４７ ２．８６１ ０．１１４∗∗ ２．７５９ ２．９１６ ０．１５７∗∗∗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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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１．匹配对照组及匹配结果

本研究检验模型(１)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取决于对照组农户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近似实验组农户未

实施农地确权的状态.因此,本文采用Caliper为０．０１的半径匹配法进行匹配实验以克服选择性偏

误,在进行双重差分估计之前,运用倾向得分平衡策略对样本进行了修剪,即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将

多元变量浓缩成一个指标———倾向得分值,然后根据该指标依给定的标准进行配对,可以解决现有研

究存在的问题.在利用PS值完成匹配后,相关匹配变量的差异应极大缩小.表２和图３给出了倾向

值匹配前后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表２　倾向值匹配前后平衡性检验

变量

匹配前(N＝４２８４)

实验组
(N＝１６７５)

对照组
(N＝２６０９)

t值

匹配后(N＝４０８８)

实验组
(N＝１５５２)

对照组
(N＝２５３６)

t值

户主性别 ０．９２４ ０．９０８ １．８００∗ ０．９２４ ０．９１９ ０．４９０
户主年龄 ５２．１１０ ５２．５９１ －１．１１０ ５２．１４４ ５１．９２１ ０．４６０
户主婚姻 ０．９７８ ０．９７８ －０．０５０ ０．９７８ ０．９７７ ０．１４０
户主学历 ２．５７７ ２．６４６ －１．６８０∗ ２．５７８ ２．５９５ －０．３８０
户主健康状况 ３．６４４ ３．６００ １．３４０ ３．６４４ ３．６５２ －０．２１０
户主党员身份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２ ０．４３０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０
家庭人口数 ４．７１５ ５．０７１ －５．０８０∗∗∗ ４．７１６ ４．７３０ －０．２００
家庭平均年龄 ３８．８５２ ３７．３４５ ３．８９０∗∗∗ ３８．８５０ ３８．６２１ ０．５２０
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 １７．８３２ １８．０６０ －０．３１０ １７．８４４ １７．９８６ －０．１８０
家庭女性比 ４８．０８９ ４８．４０２ －０．６１０ ４８．０８８ ４８．１５２ －０．１１０
家庭收入(对数) ９．５８７ ９．４６３ １．４７０ ９．５８７ ９．５８０ ０．０８０
农业收入占比 ３２．３７８ ３０．９４０ ０．８３０ ３２．３９６ ３２．５２０ －０．０７０
家庭是否经营工商业 ０．１６７ ０．１４６ １．８００∗ ０．１６７ ０．１６０ ０．５１０
家庭是否有小汽车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０ ０．４７０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２ ０．２６０
家庭是否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０．６３９ ０．５７４ ４．１１０∗∗∗ ０．６３８ ０．６４１ －０．１７０
家庭总资产(对数) ８．８９１ ７．９３１ ５．６９０∗∗∗ ８．８８７ ８．９６９ －０．４７０
健康状况较好的家庭成员占比 ８７．５５６ ８９．４４０ －２．８５０∗∗∗ ８７．５４８ ８７．６５９ －０．１４０
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成员占比 １１．９０５ １０．０４５ ２．９１０∗∗∗ １１．９１３ １１．７７１ ０．１９０
村庄是否有非农经济 ０．３５８ ０．４４４ －５．４７０∗∗∗ ０．３５８ ０．３５６ ０．１００
村庄是否有公交车站 ０．２１８ ０．２００ １．４５０ ０．２１８ ０．２２６ －０．５３０
离县城距离(对数) ２．７８３ ２．８８８ －２．２１０∗∗ ２．７８３ ２．７８５ －０．０４０
　注:匹配半径为０．０１,表中t检验的原假设为“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样本均值相等”.∗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上

显著.

图３　倾向得分匹配后各变量平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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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平衡性假设,要求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完成匹配后无显著差异,两者没有统计上的差别.表２显

示,在倾向值匹配之前,来自个体、家庭、村庄三个层面的大部分特征在实验组农户与对照组农户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实验组农户与对照组农户之间存在除农地确权政策干预之外的系统性差异.基于此

估计出的DID效应存在严重的样本选择偏误.基于倾向值匹配构建对照组后,两组样本基于各匹配

变量的组间均值差异已十分不显著,表明处理组与控制组已经没有统计上的差别,匹配效果良好,平
衡性假设得到满足.图３直观刻画了家庭基期和实验期匹配前后偏差绝对值的分布特征,可以直观

看到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在匹配后缩小.这说明,PSMＧDID框架能够较好地克服样本选择问题,从
而获得更为可靠的估计结果.

２．初始检验

本文基于倍差法和匹配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初始检验,表３分别是不加控制变量的基准检验、纳入

控制变量的模型和进一步纳入区域固定效应的模型.本文的核心检验变量为“实验组×实验期”.无

论是基准检验,还是进一步控制其他变量和区域固定效应,农地确权对于农户人均消费和人均商品性

消费均具有显著正效应,但确权政策实施并未对农户人均服务性消费产生明确影响.
表３　基于全部样本初始检验 N＝８１７６

变量 人均消费 人均商品性消费 人均服务性消费

实验组 －０．１１９∗∗∗

(０．０４３)
－０．１１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３)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５)

－０．１０８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６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８７)

实验期 －０．０８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６)
－０．１０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２
(０．０７０)

实验组×实验期 ０．１７９∗∗∗

(０．０５７)
０．２０９∗∗∗

(０．０５２)
０．２０４∗∗∗

(０．０５０)
０．１８９∗∗∗

(０．０６２)
０．２０３∗∗∗

(０．０５８)
０．１９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３
(０．１０９)

０．０７５
(０．１０７)

０．０５９
(０．１０４)

控制变量 未引入 引入 引入 未引入 引入 引入 未引入 引入 引入

常数项 ８．４６７∗∗∗

(０．０２６)
９．２６６∗∗∗

(０．３８９)
９．９１０∗∗∗

(０．４０７)
７．７６４∗∗∗

(０．０２９)
８．０５４∗∗∗

(０．３９２)
８．９５５∗∗∗

(０．４００)
６．８７７∗∗∗

(０．０４８)
８．１５８∗∗∗

(０．６７１)
８．６２６∗∗∗

(０．７１６)
村庄固定效应 未引入 未引入 引入 未引入 未引入 引入 未引入 未引入 引入

R２ ０．００１ ０．１７５ ０．２８３ ０．００１ ０．１６４ ０．３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９５ ０．１６９

　注:∗ 、∗∗ 和∗∗∗ 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限于篇幅,此处未给出控制变量的估计结

果,读者如感兴趣,可与本文作者联系索取.下同.

　　３．稳健性检验１:基于PSMＧDID的再估计

为了进一步检验基本结论的稳健性,在此使用最邻近匹配和核匹配方法矫正选择性偏差,使用基

于k最近邻匹配和核匹配的PSMＧDID方法进行回归.表４的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采用最邻近匹

配还是核匹配,均未改变前文估计结果,从而证明本文基本结论稳健.
表４　基于k最近邻匹配与核匹配的PSMＧDID稳健性检验 N＝５１４８

变量
k最近邻匹配

人均消费 商品消费 服务消费

核匹配

人均消费 商品消费 服务消费

实验组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９５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８)

－０．１２６∗

(０．０６９)

实验期 －０．０８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３９)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８∗

(０．０５１)

实验组×实验期 ０．２３３∗∗∗

(０．０４７)
０．１９２∗∗∗

(０．０６１)
０．１９５∗∗

(０．０８２)
０．２３５∗∗∗

(０．０４６)
０．１７０∗∗∗

(０．０５８)
０．１６１∗∗

(０．０８１)
其他变量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常数项 ５．７６１∗∗∗

(０．２５１)
４．９８７∗∗∗

(０．３１４)
５．６４３∗∗∗

(０．４１７)
６．４５７∗∗∗

(０．３１３)
６．１５６∗∗∗

(０．３６４)
６．５０２∗∗∗

(０．４８８)

R２ ０．３２３ ０．２５５ ０．１３９ ０．３６６ ０．３５７ ０．２２７

　注:在k 最近邻匹配中,k＝１;在核匹配中,核函数类型为二次核(epankernel),bwidth＝０．０６.

　　４．稳健性检验２: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再检验

表３基础回归的被解释变量使用的是以不变价格表示的农户当年的消费值,反映的是农地确权

政策实施对于农户消费额变化的影响.然而农户的消费支出也受到自己曾经消费水平的影响,即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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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习惯形成效应[２７].使用绝对数值的被解释变量无法反映出农户消费的变化率.逻辑上说,如
果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户消费是发挥作用的,那么农户消费必将突破农户家庭的消费习惯形成效应,显
著改变农户的消费增长率.为此,本文使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份当年的农村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商品性消费支出和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近似替代,并与本文使用的全国代表

性数据进行计算,分别算出农户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５年的人均消费增长率.表５中使用人均消费率替换

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政策实施对农户家庭人均消费增长率和人均商品性消费增长率

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农户人均服务性消费增长率并没有明确影响.表５的估计结果与基准检

验结果一致,证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表５　更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N＝８１７６

变量 人均消费增长率 人均商品性消费增长率 人均服务性消费增长率

实验组 －０．５４９(０．４９４) ０．１８６(０．５３９) －０．７２０(１．１２８)

实验期 －４．３０９∗∗∗(０．４０３) －３．６６４∗∗∗(０．４６８) －４．８５８∗∗∗(０．８８６)

实验组×实验期 ２．３３２∗∗∗(０．５６３) ２．４３６∗∗∗(０．６４１) ０．８３０(１．３１０)

其他变量 引入 引入 引入

常数项 ６．９８２(４．４８５) １．４４５(４．６５９) ４．５０９(８．９９９)

R２ ０．２６４ ０．２７０ ０．１７２

　　５．异质性检验１:基于特定土地功能的再估计

本文第二部分中,根据农地功能分化特征,分析了基于不同农地功能利用的农户,农地确权的消

费效应.根据上述的影响机理可以得出基本的推测:第一,农地确权政策并不会带动农地生产性功能

利用的农户消费;第二,农地确权政策可能促进农地财产性功能与保障性功能利用的家庭消费.上述

影响机理是本文实证检验的理论基础.因此,本节的目的是检验各种土地功能利用对确权消费效应

的确切影响.表６的检验结果显示,基于农地生产性功能使用的农户,农地确权政策实施并不对农户

的人均消费和人均商品性消费产生影响,但是显著抑制家庭服务性消费.基于农地财产性功能与保

障性功能使用的农户,确权均显著促进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商品性消费支出,对人均服务性消费并未

产生影响.从而验证上文的推论.
表６　土地功能检验

变量 生产性功能 财产性功能 保障性功能

实验组
０．０５９
(０．１１１)

０．１６５
(０．１４３)

０．０６７
(０．２３１)

－０．１５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１)

－０．１４０
(０．１５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９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１
(０．１１２)

实验期
－０．０６１
(０．１１７)

０．１５６
(０．１４４)

－０．３６１∗

(０．２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３)

－０．１４０∗

(０．０７６)
０．２９５∗∗

(０．１４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１)

－０．１１０
(０．０８８)

实验组×实验期
０．０８５
(０．１４６)

－０．０１７
(０．１８７)

－０．６０９∗

(０．３２８)
０．１６１∗

(０．０８６)
０．２０２∗∗

(０．０９０)
０．１６５
(０．１９７)

０．１７８∗∗

(０．０７０)
０．１５３∗∗

(０．０７４)
０．１５９
(０．１３２)

其他变量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常数项 １０．８９３∗∗∗

(２．４４５)
６．６０９∗∗

(２．６６２)
１９．４６３∗∗∗

(５．９０６)
９．４５０∗∗∗

(０．６８８)
８．４０７∗∗∗

(０．６７６)
８．１５０∗∗∗

(１．０４６)
１０．０９４∗∗∗

(０．４７０)
９．８９８∗∗∗

(０．４４６)
８．４７２∗∗∗

(０．９９８)

N ７６６ ７６６ ７６６ ３２４９ ３２４９ ３２４９ ４１６１ ４１６１ ４１６１
R２ ０．５７９ ０．５６６ ０．５８３ ０．３５４ ０．３８３ ０．２３５ ０．２６７ ０．２９１ ０．１９２

　　６．异质性检验２:基于收入结构的再检验

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均属于持久性收入,农民对其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因此对于只有

农业收入来源的全职农民家庭和只有非农收入的非农民家庭而言,农地确权带来的收入改变并不会

对消费产生明显影响.但是具有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兼职家庭[２８]①,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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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Deininger等的研究思路是,依据家庭是否拥有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将农户区分为全职农民、兼职农民两种类型.只拥有非农

收入的可界定为非农民[２８].



从家庭收入保障看,兼具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家庭具有较高的应对家庭经济风险的能力.另一方

面,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双心理账户的存在,将赋予农户较为富有的主观感知.显然,对于兼业家

庭而言,农地确权政策实施将显著刺激消费.表７的检验结果显示,对兼业家庭而言,农地确权显著

促进人均消费和人均商品性消费,但对服务性消费并无明确影响.确权政策对非农民家庭消费均无

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农地确权的实施显著促进了全职农民家庭的人均消费.可能的原因是,农地

确权强化了这部分以农为生农户的农地保障功能,而对于非农民家庭,其本身的离农特征决定了确权

的社会保障强化并不会带给其明显的感受.
表７　收入结构检验

变量 农业收入 农业收入＋非农收入 非农收入

实验组
－０．０１３
(０．０９０)

０．１３８
(０．０９４)

０．０２７
(０．１７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９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９３)

－０．１７９
(０．１７０)

－０．０６６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９７)

０．０１４
(０．１６１)

实验期 －０．１６２∗∗

(０．０７１)
－０．１８７∗∗

(０．０８０)
－０．２０７
(０．１３３)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８１)

０．０１０
(０．１３９)

０．２１０∗∗∗

(０．０７８)
０．１７２
(０．０８４)

０．２８９∗

(０．１６０)

实验组×实验期 ０．１７７∗

(０．１０１)
０．１４８
(０．１１２)

０．１５７
(０．２０２)

０．３５８∗∗∗

(０．１０４)
０．２８４∗∗∗

(０．１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２１２)

０．１４５
(０．１１８)

０．１４９
(０．１２５)

－０．１６７
(０．２２８)

其他变量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引入

常数项 ７．７４０∗∗∗

(１．０３４)
６．７９９∗∗∗

(１．０９９)
５．４４１∗∗

(２．４５０)
１１．１６２∗∗∗

(０．８７１)
９．６９４∗∗∗

(０．７７２)
１０．５６０∗∗∗

(２．１５２)
９．５５８∗∗∗

(０．８５２)
８．５３４∗∗∗

(０．８００)
８．１４５∗∗∗

(１．９６７)

N １８４１ １８４１ １８４１ １９７７ １９７７ １９７７ １６３０ １６３０ １６３０
R２ ０．３６６ ０．３７６ ０．２５８ ０．２８８ ０．３６３ ０．２４２ ０．４１８ ０．４１８ ０．２９３

　　四、结论与思考

　　历经十余年所推进的农地确权,被视为维护地权稳定与产权安全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农地确

权如何影响农民消费? 这一问题一直被主流研究所忽视.在我国经济亟需向内挖掘发展空间的背景

下,这一问题值得关注.为此,本文使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两期面板

数据实证检验农地确权政策的消费效应,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地确权政策总体上显著促进农户

人均消费和人均商品性消费,但对服务性消费并无明确影响.第二,基于农地生产性功能使用的农

户,农地确权对人均消费和人均商品性消费并无影响,但是显著抑制人均服务性消费;基于农地财产

性功能和保障性功能利用的农户,农地确权均显著促进农户人均消费和人均商品性消费,对人均服务

性消费并无影响.第三,对于全职农民家庭而言,农地确权显著促进人均消费支出,对人均商品性和

服务性消费并无影响;对于兼职家庭而言,农地确权将显著促进农户人均消费和商品性消费增长,对
服务性消费依然没有影响;农地确权消费效应在离农家庭中并不显著.以上结论为考察我国农地确

权政策的消费效应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微观证据.
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从过去的投资出口拉动为主,进入到当前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

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阶段.作为农村土地制度又一次重大变革的农地确权政策,是否契合我国宏观经

济扩内需、强消费的政策导向,是本文考察的核心问题.本文研究发现,农地确权政策的实施总体上

对于拉动农村居民消费是有益的.特别是基于农地保障性和农地财产性功能使用的农户,成为农地

确权消费效应中最为敏感的群体.因此,进一步完善并活跃农村要素市场,促进农地流转,强化农村

居民的社会保障将成为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重要措施.此外,农地确权对于兼职家庭的消费促

进作用最为明显,“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规避性与农户心理账户的存在,决定了愈加丰富

的收入结构将带来农户消费的增长.但需要强调的是,农地确权政策并未实现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

升级,甚至当家庭经济环境改变时,农户家庭在经济决策中最先考虑减少家庭服务性消费.
必须强调,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特殊的制度含义,明晰且稳定的农地产权将改善农村消费水

平.可以认为,改善农村产权实施环境,挖掘农村居民消费的农地产权含义,不仅有利于扩大农村内

需,促进农民消费,而且能够为畅通经济内循环提供支撑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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